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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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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无损检测应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取决于检测 人 员 的 技 术 水 平 和 能 力!因 此!必 须 制 订 一 种 程 序!来

评定检测人员是否能胜任其职责!并颁发证书给予证明"无 损 检 测 人 员 所 负 担 的 责 任 要 求 他 们 具 备 相 应 的

无损检测理论和实践知识!从而能完成检测的执行#编写书面技术文件#对无损检测进行管理#监督或评价等

任务"

2#范围

本标准按$%&352!$233!的原则和方法制订!它适用于 相 对 独 立 的 国 家 无 损 检 测 人 员 认 证 机 构 管 理 的#

对应用下列无损检测方法的人员进行资格鉴定和认证"

+%涡流检测$=9

P%液体渗透检测$X9

7%磁粉检测$F9

/%射线照相检测$69

)%超声检测$O9

本标准所叙述的原则和方法!当国 家 认 证 机 构 确 认 时!也 可 用 于 目 视 检 测#泄 漏 检 测#中 子 射 线 照 相 检

测#声发射检测和其他无损检测方法"

!#定义

本标准采用如下的定义"

!̂2#授权#+@(I-*,0+(,-’
由雇主或法人单位根据工作人员对特定任务的适应性所给予的工作许可"授权的依据是对检测人员的

资格认证!此外!还包括对该项任务的专门知识#技能和身体等其他情况进行的评定"

!̂!#资格鉴定#a@+.,Z,7+(,-’
对检测人员正确执行无损检测任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培训和实践经历所作的审查和考核"

!̂;#认证#7)*(,Z,7+(,-’
对某工作人员能胜任某种无损检测方法的资格作出书面证明的程序"

!̂4#证书#7)*(,Z,7+()
资格的书面证明"

!̂<#国家认证机构#’+(,-’+.7)*(,ZY,’1P-/Y
按本标准要求!对无损检测人员实施认证的机构"

!̂##资格鉴定机构#a@+.,ZY,’1P-/Y
经国家认证机构授权!独立于雇主或法人单位!负责规划和管理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的主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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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考人员#7+’/,/+()
按照资格鉴定和认证体系的规则申请认证的个人!

!̂>#雇主或法人单位#)8N.-Y)*-**)JN-’J,P.)+1)’7Y
报考人固定工作的单位!

注"报考人自己可以是雇主!

!̂3#基础教育#P+J,7)/@7+(,-’
为资格鉴定所需的最低正规学历!

注"用来确定资格鉴定所需的培训期限和级别以及所需的实践经历!

!̂2"#无损检测培训#LR9#(*+,’,’1
对申请认证的无损检测方法#传授理论和实践的过 程#可 按 已 批 准 的 教 学 大 纲 进 行 培 训 讲 课#并 辅 以 实

际操作训练#实际操作应在具有资格的人员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考试中所用的试样不应在培训时使用!

!̂22#实践经历#)‘N)*,)’7)
指报考人在有资格的人员指导下执行特定的无损检 测 方 法 作 为 主 要 工 作 的 时 期#它 包 括 将 无 损 检 测 方

法用于材料$零件或构件的检测时间#但不包括在培训课程中所进行操作的时间!

!̂2!#无损检测方法#LR98)(I-/
物理原理在无损检测中的应用%例如"超声检测&!

!̂2;#无损检测技术#LR9()7I’,a@)
某一无损检测方法的一种特定应用方式%例如水浸超声波检测&!

!̂24#无损检测规程#LR9N*-7)/@*)
详细叙述某一无损检测方法对某一产品的检测程序#即应在什么时机$什么部位以及如何进行检测的顺

序性条例!

!̂2<#无损检测作业指导书#LR9,’J(*@7(,-’J
根据无损检测指导作业书规程编写的书面文件!它详细叙述检测时应予遵循的准确步骤!

!̂2##工业部门#,’/@J(*,+.J)7(-*
是工业生产和工业安全监察工作的一个特定部门#它 利 用 专 门 的 无 损 检 测 技 术#要 求 有 专 门 的 技 能$知

识$装备和培训#以达到该部门所要求的$正确的 检 测 效 果%如 机 械$原 子 能$航 空$航 天$冶 金 和 锅 炉$压 力 容

器$核安全和船检等部门或焊接$铸造等行业&!

!̂25#资格鉴定考试#a@+.,Z,7+(,-’)‘+8,’+(,-’
由国家认证机构或经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所实施的一种考试#每一个级别都包括通用考试和专门考试!

!̂2>#通用考试#1)’)*+.)‘+8,’+(,-’

2级和/级人员的考试包括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两部分#对于+级人员则只有笔试!

+&笔试内容包括所报考方法的原理!对于+级 人 员 还 应 包 括 其 他 无 损 检 测 方 法 的 基 本 知 识’材 料 和 制

造工艺的基本知识’在用不同材料$不同制造工艺或使用 条 件 下 可 能 出 现 的 缺 陷 的 基 本 知 识’以 及 对 无 损 检

测人员认证的有关内容!

P&对于2级和/级人员#实际操作考试是为了验证他能否设置$调整$操作检测设备#以得到正确的检测

结果的能力!

!̂23#专门考试#JN)7,Z,7)‘+8,’+(,-’

2级和/级人员的考试包括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两部分#对于+级人员则只有两个笔试部分!

+&笔试内容是有关在一个特定工业部门中 常 用 的 部 件$检 测 系 统$设 备$操 作 规 程 和 检 测 技 术!包 括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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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产品的有关知识和所采用的规范!法 规 和 验 收 标 准"对 于+级 人 员#还 应 编 写 一 份 或 几 份 合 格 的 检 测 规

程"

P$对于2级和/级人员#实际操作考试是考查其在指定的 零 件 上 运 用 所 需 检 测 设 备 的 熟 练 程 度 以 及 记

录和分析检测结果的能力"

!̂!"#专项考试#d-PQJN)7,Z,7)‘+8,’+(,-’
这是一种附加的考试#它是针对一种 无 损 检 测 方 法 在 某 一 特 定 工 业 部 门 中 不 常 见 的 特 殊 产 品 的 应 用"

这种考试作为本标准的补充#应按照书面技术文件执行并记录结果#以满足质量保证或用户审核的需要"

注%这项考试不在本标准的范围内"

!̂!2#实习人员#(*+,’))
是在持有证书人员的指导下从事检测工作的无 证 人 员"实 习 人 员 不 能 进 行 独 立 检 测#不 能 解 释 检 测 结

果#也不能编写有关检测结果的报告"但实习人 员 的 检 测 工 作 时 间 可 登 记 作 为 报 考$级 和/级 的 实 践 经 历

时间"

;#资格的等级

;̂2#分级

按本标准#经过认证的人员应按其相应的能力水平认证为三个等级中的某一级别#尚未得到认证的人员

可被登记为实习人员"

;̂!#无损检测2级

被认证为2级的无损检测的人员有资格按无损检测作业指导书在/级或+级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无损检

测操作"2级人员应能调整设备!进行检测!记录检 测 结 果#将 检 测 结 果 按 书 面 标 准 分 级 并 报 告 结 果"他 不

负责检测方法或检测技术的选择#也不负责检测结果的评定"

;̂;#无损检测/级

被认证为/级的无损检测人员有资 格 按 所 制 定 或 经 认 可 的 无 损 检 测 技 术#执 行 和 指 导 无 损 检 测 工 作"

/级人员应能选用检测技术!调整和校准设备&按现 行 法 规!标 准!规 范 解 释 并 评 定 检 测 结 果&落 实 适 合2级

人员负担的全部任务#并检查他们是否正确地执行&编写 与 无 损 检 测 规 范 相 适 应 的 无 损 检 测 工 艺 规 程!无 损

检测作业指导书!整理和报告无损检测结果"/级人员还 应 熟 悉 所 鉴 定 的 无 损 检 测 方 法 的 适 用 范 围 和 局 限

性&应能履行对实习人员和无损检测2级人员进行在职培训和指导的职责"

;̂4#无损检测+级

被认证为+级的无损检测人员应能对检测装备和检测人员的工作全面负责&制定检测技术和工艺规程&

解释法规!标准!规范和规程&指定需用的特殊检测方法!检测技术和规程&应能按现有的法规!标准和规范解

释并评定检测结果&应对所用的材料!产品和制造工艺有足够的实用基础知识#以便选择检测方法!制定检测

技术#并能在没有现成标准的情况下#协助有关部门确定验收标准&应一般地熟悉其他无损检测方法#并具有

培训$级和/级人员的能力"

4#认证的一般原则

4̂2#管理

认证活动包括对某检测人员能以特定的无损检测方 法 执 行 检 测 工 作 的 资 格 进 行 审 查 和 考 核 的 全 过 程#

包括对其资格作出书面证明"认证活动由国家认证机构管理#必要时可由被正式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协助"

4̂!#国家认证机构

国家认证机构是非盈利性的组织#它不直接参与无损检测人员的培训#是得到我国$%&会员机构’国家

质量技术监督局所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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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组成

国家认证机构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组织!该 委 员 会 由 国 家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各 有 关 工 业 部 门 及

质量"安全监察部门的代表和无损检测学会及其他有关 学 术 团 体 的 知 名 专 家 组 成!国 家 认 证 机 构 应 以 书 面

文件规定该委员会的成员数"他们的资格#包括学历"培训和实践经历$"资格的书面材料的形式和内容%以及

他们的任期!

4̂!̂!#职责

+$应按本标准的规定%制定"维护和宣传国家认证方案&

P$应按符合本标准最低要求的国家文件及严格的道德准则管 理 认 证 的 程 序 和 认 证 的 实 施#还 包 括 对 委

员会成员和持证人的制裁$&

7$可 以 在 其 直 接 负 责 的 情 况 下%将 认 证 程 序 的 具 体 管 理 分 别 委 托 给 代 表 工 业 部 门 和 监 察 机 构 的 资

格 鉴 定 机 构&

/$应对认证方案%包括技术和管理要求承担最终责任&

)$应直接或通过资格鉴定机构批准配有适当工作人员和装备的考试中心%定期对之进行监督检查&

Z$应保存所有有用的档案%并颁发或授权颁发书面证明!

4̂;#雇主或法人单位

雇主或法人单位应向国家认证机构推荐报考人%并用 书 面 证 明 材 料 真 实 地 介 绍 包 括 报 考 符 合 报 考 条 件

所需的学历"培训和实践经历等!但雇主或法人单位 不 得 直 接 参 与 认 证 的 程 序!雇 主 或 法 人 单 位 应 对 所 有

授权的检测工作和无损检测结果的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如果报考人员自己是雇主或自我推荐为报考者%他仍应承担上述雇主或法人单位的全部责任!

4̂4#考试中心

考试中心由国家认证机构建立%或通过被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建立%对考试中心的最低要求是’

+$有足够的各种无损检测方法的+级人员和 合 格 的 工 作 人 员%以 及 房 屋 和 设 备%以 保 证 满 足 各 个 级 别"

各种方法和各有关工业部门资格鉴定考试的要求&

P$只能采用由国家认证机构制定或批准的文件和考题&

7$只能采用由国家认证机构制作或批准的试样%在考试中心进行实际操作考试!

当存在一个以上经授权的考试中心时%每一中心 应 具 备 的 含 有 缺 陷 的 试 样 应 具 有 可 比 性!在 任 何 情 况

下%考试用的试样不能用于培训!

<#报考条件

<̂2#一般要求

报考人员应有一定的学历%受过培训并有实践经验%以保证他们具有理解所应用的无损检测方法的原理

和规程的能力!

<̂!#学历

申请/级及+级认证人员的学历#或同等学历$必 须 是 高 中 毕 业 以 上!为 了 证 实 报 考 人 符 合 报 考 条 件%

需要有有效的学历的证明!

<̂;#培训

<̂;̂2#2级和/级

为了有资格申请任何一种无损检测方法的认证%报考 人 应 提 供 证 据 证 明 已 完 成 国 家 认 证 机 构 所 批 准 的

该方法的培训要求!有关规定列于表2和附录G#提示的附录$中!但是%国家认证机构还应考虑其学历"其

他方法的认证"培训情况和其他有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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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最低的培训时间

无损检测方法
培训学时

2级 /级

涡流检测 4" >"
液体渗透检测 2# 4"

磁粉检测 !4 4"
射线照相检测 4" 4"

超声检测 >" >"

##注!2#培训学时包括实际操作和理论培训课程"

!#直接报考/级者#培训学时为2级和/级之和"

##<̂;̂!#+级

申请+级认证的报考人员其资格鉴定的准备#可以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进 行!如 参 加 培 训 班$参 加 由 工 业 部 门

或学会$协会组织的讨论或研讨会$研读图书$期 刊 和 其 他 专 业 文 献 资 料 等"因 此#虽 然 在 附 录G%提 示 的 附

录&中的参考资料中提出了课程的内容和时间#但在表2中未规定培训学时数"

<̂4#实践经历

<̂4̂2#2级和/级

为得到认证资格#报考人对所申请认证的检测方法应具有如表!所示的最低实践经历时间"

表!#2级和/级人员最低实践经历要求 月

无损检测方法
实践经历

2级 /级

涡流检测

液体渗透检测

磁粉检测

射线照相检测

超声检测

;

2

2

;

;

3

!

;

3

3

##注!2#实践经历%以月计&是以额定每星期4"I%25<I’月&为根据的#若某人的工作每星期超过4"I#则可以总的小时

数折算实践经历#但报考人需出这方面的证明"

!#对于/级认证#本标准中的实践经历是指作为2级人员后的时间"如果该人员直接报考/级而没有作为2

级人员的时间#则实践经历应为对2级和/级所要求的时间的总和"

;#若报考人同时从事本标准所涉及的两种或更多的无损检测方法#则对其要求总的实践经历时间#可按如下办

法减少!%两种检测方法!按总要求时间减小!<\(&三种检测方法#按总要求时间减少;;\(’四种或更多

种检测方法#按总要求时间减少<"\"要求报考人提 供 证 明 材 料#对 于 他 所 申 请 认 证 的 每 种 检 方 法 至 少 要

有本表所要求时间的一半"

##<̂4̂!#+级

+级人员的职责需要有超过所报考的无损检测方法范围的技术知识"这种广泛的知识可以综合地通过

教育$培训和实践经历来获得"表;详细列出与正规学历相关的最低实践经历时间的要求#所有对任何无损

检测方法的+级认证的报考人#应是通过该方法/级实际操作考试的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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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级人员最低实践经历要求 月

学位 实践经历

已 取 得/级 资 格 证

书!报考+级

理科或工科学院或四年制大学毕业

学院"大学或 大 专!完 成 至 少 两 年 的 理 科 或

工科学习

无上述学位

2!

!4

4>

具 有 相 当 于/级 实

践经历的 无 证 人 员!

直接报考+级

理科或工科学院或四年制大学毕业学院"大

学或大专!完成至少两年的理科或工科学习

无上述学位

!4

4>

5!

##注#如果学历证书是以无损检测专业颁发的!报考+级所需的实践经历可减少<"\

<̂<#视力要求

报考人应提供符合下列要求的视力证明文件#

+$不论是否经过矫正!至少有一个眼睛的远距离视力%’)..)’分数值应等于或优于!"%;"&

P$不论是否经过矫正!至少有一个眼睛的近距离视力应在相距(;"78的标准S+)1)*近距离视力检验表

上读出S+)1)*!号字母或等效类型和尺寸的字母&

7$报考人的彩色视觉应足以辨别和区分在涉及的无损检测方法中所出现的颜色之间的对比度&

##考试

#̂2#考试内容

资格鉴定考试包括通用考试和专门考试!其内容应广 泛 地 包 含 该 无 损 检 测 方 法 在 一 个 或 多 个 专 门 工 业

部门中的应用&

对于2级和/级!通用考试和专门考试均应包括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但是!对于+级!除通用的笔试外!专门考

试应由两种笔试组成!分别称为’专门(部门$)和’专门(规程$)考试!但不要求有+级实际操作考试&

在通用考试中!报考人应体现其在运用这种无损 检 测 方 法 时 具 有 足 够 的 熟 练 程 度&在 专 门 考 试 中 应 体

现其在该工业部门运用这种无损检测方法的能力&

#̂!#考试的管理

所有的考试均应在国家认证机构建立的或经其 批 准 的 考 试 中 心 进 行&国 家 认 证 机 构 关 于 考 试 的 组 织"

监督和评分的详细办法包含在附录K(标准的附录$中&

#̂;#补考

补考根据下列情况而定#

+$部分或全部考试没有通过*

P$将认证延伸到其他方法或部门&

补考的准则在附录K(标准的附录$中#对于2级和/级在K2̂<中叙述*对于+级!在K!̂4中叙述&

5#认证

5E2#管理

根据资格鉴定考试结果!应直接由国家认证机构或由经其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宣布认证结果!并颁发证

书及相应的证卡&

5̂!#证书及证卡

证书和证卡应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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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证人的姓名"#P!证书颁发日期"#7!证书失效日期"#/!认证等级"#)!无损检测方法"#Z!涉及

的工业部门"#1!专用的认证编号"#I!被认证人的签名"#,!被认证人的照 片"#d!国 家 认 证 机 构 或 经 批 准

的资格鉴定机构的钢印#为防止窜改$照片上应加盖骑缝印章#

注%国家认证机构或资格鉴定机构通过发给证书及 相 应 的 证 卡$为 该 人 员 的 资 格 作 证$但 并 未 给 予 任 何

操作权#在证书和证卡上可有一专门栏目$用于 雇 主 或 法 人 单 位 签 名$表 示 他 们 已 授 权 给 证 书 持 有

人允许进行检测工作$并对检测结果负责$这种授权也可作为持证人处于工作状态的证明#

>#有效期和延期

>̂2#有效期

从证书及证卡上所指明的证书颁发日期开始$有效期最长为<年#

在下述情况下$证书及证卡即为无效%

+!如 果 该 人 员 从 一 个 工 业 部 门 调 换 到 另 一 个 工 业 部 门&在 此 情 况 下$他 必 须 在 新 的 工 业 部 门 通 过

补 充 考 试!"

P!在查证有不道德行为后$国家认证机构作出了处罚"

7!由雇主或法人单位负责的’至少每两年一次的视力检查中发现该人员的身体已不能执行其检测任务#

>E!#延期

在第一个有效期到达后$如果该人员符合如下条件$则可直接由国家认证机构或通过经授权的资格鉴定

机构延长一个相同期限的有效期%

+!提供至少每两年一次的视力检查合格证明"

P!提供工作连续正常’无明显中断的证明#

注%(明显中断)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工作的中断或变动$而在此中断期间$持证人不从事与其取证的方法’

级别’工业部门相一致的实践工作$并且总的中断时间超过一年#如果不满足延期条件$该人员应申

请重新认证#

>̂;#重新认证

每当第二个有效期满$或至少每隔2"年$如果该人员符合关于延期的两个条件$则可对该人员进行重新

认证#通过对该人员现有的知识进行简化考试合格后$由 国 家 认 证 机 构 直 接 或 通 过 经 授 权 的 资 格 鉴 定 机 构

可将其证书的有效期延长一个有效期#

简化考试包括%

+!2级和/级%按简化的程序组织的实际操作考试"

P!+级%笔试$包括该工业部门中该方法应用的考题!"道’有关本标准的考题<道#国家认证机构有权

选择在其掌握下另行建立的有效办法$来取代简化考试#

如果该成员在简化考试中未能达到>"分&百分制$下同!#则应申请新的认证#

3#档案

国家认证机构或由它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应保存有%

+!按级别’检测方法和工业部门分类的持证人员的最新名册"

P!每一持证人员及每一证书被注销人员的个人档案$包括%%申请书"&考试资料$包括考题’答案’试样

的说明’记录’检测结果’书面工艺规程及*或检测技术及成绩单"’延期文件$包括身体情况和连续工作的证

明"(所有注销证书的理由及所有造成受处罚的详情误况#

人员档案应在安全和慎重的条件下保存#保存期限至少等于第一个有效期与延长期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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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K
!标准的附录"

考试的管理

K.#2级和/级考试

K.E2资格鉴定考试

按照本标准规定进行的资格鉴定考试#对于每一 资 格 等 级 应 包 括 通 用 考 试 和 专 门 考 试$每 种 考 试 应 由

笔试部分和实际操作部分组成$实际操作考试部分应有足够的时间%范围和复杂程度#以充分验证报考人对

无损检测方法用于实际检测的能力$

K.̂!#考试内容

K.̂!̂2#通用考试

在通用考试中#报考人应体现使用有关的无损检测方法的熟练程度$

通用考试的笔试试题#只应选自国家认证机构现行的&基础知识试题库’$要求报考人至少完成表K2所

示数量的选择题的解答$

表K2#通用考试所要求的试题数

无损检测方法
试题数

2级 /级

涡流检测

液体渗透检测

磁粉检测

射线照相检测

超声检测

;"

;"

;"

4"

4"

;"

;"

;"

4"

4"

通用考试中的实际操作考试是考核报考人能否对检 测 用 仪 器 作 正 确 的 调 整 和 操 作#以 获 得 令 人 满 意 的

结果#以及解释这些结果的能力$因此#要考核报考人能 否 应 用 每 种 检 测 方 法 所 适 用 的 验 证 器 件!如 校 准 试

块#像质指示器和磁场指示器等"#以体现这种能力$

对于射线照相检测方法#应增加有关辐射安全防护的考试$

注(关于射线照相检测方法的考试#其内容可以是B射线或"射线#或两者都考$这可 按 国 家 认 证 机 构

的考试程序来决定$

K.̂!̂!#专门考试

在专门考试中报考人应体现其将有关的检测方法用于所涉及的工业部门的能力$

专门考试的笔试试题应选自国家认证机构现行的%与所有工业部门有关的试题库#或选自经授权的与所

涉及的工业部门有关的资格鉴定机构所提供的专门试题库$

在专门考试时#要求报考人至少对表K!所规定数量的试题作出解答$它们包括选择题%计算题%书面工

艺规程以及关于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试题$

在专门考试中的实际操作考试#是考核报考人在与所 涉 及 的 工 业 部 门 有 关 的 部 件 上 进 行 检 测 工 作 的 能

力)以及按所报考的等级及专门的作业指导书或规范#记录和分析检测结果的能力$

实际操作考试所用的试样应从由国家认证机构或由它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所选择的有代表性的试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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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表K!#专门考试所需试题数

无损检测方法
试题数

2级 /级

涡流检测

液体渗透检测

磁粉检测

射线照相检测

超声检测

2<
!"
!"
!"
!"

2<
2<
2<
!"
!"

对于/级认证"要求报考人在考试中体现其具有为$级人员提供作业指导书的能力!

如果专门考试的实际操作考试涉及两个或多个工业部门"考试所用的试样数目应成比例地增加"以合理

覆盖每个工业部门"并作相应的评定!

K2E;#考试的进行

所有的考试应由国家认证机构直接或通过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批准并监督的考试中心进行!

考试时"报考人应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在主考人或监考人提出要求时出示!

如果报考人在考试过程中不遵守考试规则或作弊#或是同谋作弊"将被取消继续参加考试的资格!

笔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应由主考人主持和监督"主考人 直 接 由 国 家 认 证 机 构 或 经 授 权 的 资 格 鉴 定 机 构 在

无损检测+级人员中挑选并任命"可在主考人总的负责下"请一个或几个监考人进行协助!

主考人应对报考人所完成的笔试试卷打分$对实际操作考试的结果作出评判的打分"应按照包含至少2"
个考查点的程序进行!该程序应由国家认证机构或经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制定!

对于实际操作考试"报考人可使用他自己的设备"主 考 人 应 检 查 该 检 测 设 备 的 可 靠 性"不 可 靠 的 设 备 以

及在考试进行过程中出现不能使用的任何设备均应予 更 换!由 报 考 人 带 来 设 备 的 任 何 元 件"如 果 不 可 靠 或

在考试期间发现不能使用时"均应由报考人自行更换!

K2̂4#评分

通用考试的评分应与专门考试的评分分开进行!如果报考人以后为了取得另一工业部门的认证而报考

时"无需要再进行通用考试$这样"对持证人员从一个工业部门转换到另一个工业部门时"仍能保留对于所有

工业部门均有效的通用考试的成绩!

要取得证书"报考人在四次考试中"每门成绩至 少 应 为5"分"而 综 合 成 绩 至 少 应 为>"分!对 于 各 个 级

别"综合成绩应是将四门考试的每一门分数"乘以列于表K;的加权系数"再将加权所得的分数相加!而所选

定的加权系数之总和应等于2̂""!

表K;#评分的加权系数!2级和/级

级#别

加#权#系#数

通#用 专#门

笔#试###实际操作 笔#试###实际操作

2

/

"̂!!"̂4###"̂!!"̂4

"̂!!"̂4###"̂!!"̂4

"̂!!"̂4###"̂!!"̂4

"̂!!"̂4###"̂!!"̂4

K2E<#重新考试

由于不道德行为而导致不合格的报考人"应至少等待2!个月"才可再次提出申请!

整个考试未获通过的报考人"如果每一门所得成 绩 不 低 于5"分"则 可 进 行 一 次%仅 是 一 次&最 多 两 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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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考!补考应在考试不及格后的2!个月以内进行"

补考的报考人应按对新报考人所制定的程序提出申请并参加考试"

持证操作人员若要将已有无损检测方法的证书延伸到新的工业部门!其通用考试的成绩仍然有效!而只

需进行有关的专门考试"

K!#+级考试

K!̂2#考试内容

+级报考人的资格鉴定考试只有笔试!通常涉及一个或多个工业部门指定的检测方法"

考试应包括#

+$与所报考的检测方法有关的基础知识及与材料%制造工艺及缺陷有关的基础知识&至少两种其他检测

方法的/级通用考题’这两种方法应是本标准所包括的!可由报考人自行选择$&以及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认证

的要求"

P$与报考人在该工业部门所使用的无损检测方法有关的应用方面的专门知识!包括所用的法规%标准和

规范!再加上被检产品方面的知识"

如果报考人在提出考试申请时!尚未取得无损检测/级资格证书!则应通过有关无损检测方法的/级实

际操作考试并合格"

K!̂2E2#通用考试

通用考试只有选择题!题目选自国家认证机构现行的基础知识试题库!试题数目规定如下#

+$有关所报考的检测方法!以及材料%工艺和缺陷方面的试题;"道&

P$至少两种其他检测方法的/级试题各2"道&

7$人员认证方案的试题至少<道"

K!̂2E!#专门考试

专门考试应包括两个部分!并分别 计 分"第 一 部 分 是(专 门’部 门$)!第 二 部 分 是(专 门’工 艺 规 程$)考

试"

(专门’部门$)考试应包括该无损检测方法在 每 一 有 关 工 业 部 门 应 用 的 试 题!"道"试 题 必 须 取 自 国 家

认证机构或授权的资格鉴定机构所储存的题库"

(专门’工艺规程$)考试应要求起草一份或几份合格的无损检测工艺规程"

K!̂!#考试的进行

所有的考试应在由国家认证机构建立或批准的考试 中 心 进 行!并 应 由 国 家 认 证 机 构 直 接 监 督 或 通 过 授

权的资格鉴定机构监督"

考试时!报考人应携带有效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在主考人提出要求时出示"

任何报考人在考试过程中不遵守考试规则或作弊!或是同谋作弊!将被取消继续考试的资格"

考试应由至少两个主考人主持和监督!主考人直接由 国 家 认 证 机 构 或 通 过 授 权 的 资 格 鉴 定 机 构 在+级

人员中选择并任命"

每一主考人都应根据由国家认证机构制定的程 序 对 考 试 的 不 同 部 分 分 别 进 行 批 改 和 打 分"在 汇 总 时!

每一位主考人均应出席!并说明所打的分数&然后!对考试的每一部分计算平均分数"

K!̂;#评分

通用考试的笔试部分应单独评分"这样!报考人在以后参加其他工业部门的认证考试时!可不再重复进

行通用考试"

要取得证书!报考人的成绩在考试的每一部分至少应为5"分!而综合成绩至少应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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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绩的确定应是将每门考试的考分乘以列于表K4的加权系数!再将经加权所得的分数相加"所选

加权系数的总和应等于2̂"""

表K4评分的加权系数!+级

考试项目 通#用 专业#部门$ 专业#工艺规程$

加权系数 "̂;!"̂4 "̂;!"̂4 "̂;!"̂4

K!̂4#重新考试

由于不道德行为而导致不合格的报考人!应至少等待2!个月!才可再次提出申请"

整个考试未获通过的报考人!如果每门所得成绩 不 低 于5"分!则 可 进 行 一 次#仅 是 一 次$最 多 两 门 的 补

考!补考在考试不及格后的2!个月以内进行"在第二 次 考 试 仍 未 能 通 过 的 情 况 下!报 考 人 应 就 所 有 三 门 接

受重新考试"

重新考试的报考人应按适用于新报考人的程序提出申请并参加考试"

持证操作人员若要从一个工业部门转到另一个工业部门!只要仍然使用相同的无损检测方法!其通用考

试的成绩仍然有效!仅需参加与新工业部门有关的两个专门考试#部门和工艺规程$"

报考人在一年内参加几种方法的认证考试时!为了避 免 其 他 检 测 方 法 的/级 试 题 以 及 关 于 法 规 或 标 准

和认证方案的试题重复出现!可以采用专门的程序"

附#录#G
#提示的附录$

无损检测人员的技术知识

G2#概述

本附录提供了一份详述课程内容的国际出版物"所 推 荐 的 为 达 到 符 合 报 考 条 件 的 最 低 培 训 学 时 数!列

于本标准的正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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